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

工作的通知

沪发改能源〔2019〕68 号

各区发展改革委、市电力公司、各有关企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

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19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9〕761 号）、《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 年风电、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等

有关文件精神，以及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申报工作要

求，为促进本市光伏应用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就做好本市 2019 年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研究推进平价上网项目建设

按照国家关于积极推进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要

求，研究论证本地区建设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条件。组织电网企

业论证并落实平价上网项目的电力送出和消纳条件，并优先落实平价

上网项目的建设条件。

二、切实做好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申报工作



根据国家关于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申报工作要求，按照上

海市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方案（详见附件），开展本

市需纳入国家补贴范围项目的竞价申报工作。

请各区发展改革委于 6 月 25 日前将项目申报表、相关支持性文

件及说明书面报送我委。请市节能减排中心指导各区发展改革委确认

的竞价项目，于 6 月 25 日前完成在线信息填报、按要求上传相关支

持性文件。其中，普通光伏电站（集中式电站）企业须在 6 月 20 日

前在线提交竞价资格申请，由我委审核通过后才可进行项目信息填

报。分布式光伏发电企业不需提交竞价资格申请，可直接填报分布式

发电竞价项目信息。逾期未报的不予补报。

三、户用光伏项目

新建户用光伏应依法依规办理并网申请、信息报备等手续，落实

各项建设条件，满足质量安全等要求，在国家年度补贴装机总量内的

项目以建成并网时间作为补贴计算起点执行固定度电补贴标准。通知

发布前已建成并网但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项目，在自愿原则下尽快

向所属区供电公司申报，经各区发展改革委和区供电公司联合审核、

确认后纳入2019年国家补贴规模并按2019年户用光伏度电补贴标准

享受国家补贴政策。

请市电力公司每月 10 日前公布上月新增并网（含新审核确认的

文件发布前已建成并网但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项目）和当年累计新

增并网的户用光伏装机容量及项目名单，并于每月 12日前向国家能

源局、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市发展改革委、华东能监局报



送相关信息，国家能源局于每月 15日前对外公布当年截至上月底全

国累计新增并网装机容量。当截至上月底的当年累计新增并网装机容

量超过当年可安排的新增项目年度装机总量时，当月最后一天为本年

度可享受国家补贴政策的户用光伏并网截止时间。

四、全面落实电力送出消纳条件

电网企业要做好项目接网消纳服务，做好新建项目与电力送出工

程建设的衔接并落实消纳方案、出具项目接网消纳支持性文件，优先

保障平价上网项目的电力送出和消纳。市电力公司在对光伏发电新增

建设规模消纳条件测算论证的基础上，负责提供本市电力消纳市场和

接入系统研究报告，

五、优化建设投资营商环境

各区发展改革委应核实拟建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土地使用条件

及相关税费政策。确认项目不在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土地范围；确

认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没有以资源出让、企业援建和捐赠等名义变相向

项目单位收费，没有强制要求项目单位直接出让股份或收益用于应由

政府承担的各项事务，没有强制要求将采购本地设备作为捆绑条件。

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各区发展改革委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督促落实项目建设条

件，及时跟踪项目建设情况，推进项目按期保质保量建成投产。各区

上报我委的竞价项目的实际按期完成率，将纳入各区年度节能考核评

分。



请各有关单位按照上述要求，完善有关管理工作机制，做好光伏

发电建设管理工作。请各区发展改革委认真做好政策的宣贯和解读工

作，按通知要求规范项目程序，保障相关政策平稳实施。

附件：上海市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方案.doc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 年 6月 12 日


